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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反餐饮浪费条例》已由白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10月31日通过，于2024年3月28日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4月3日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批准《白城市反餐饮浪费条例》，由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第一条 为了防止餐饮浪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形成文明健康、勤俭节约、低碳环保
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反餐饮浪费的宣传
教育、监督管理及相关活动。

第三条 反餐饮浪费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原则，构
建政府主导、部门监管、行业自律、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工
作格局。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反餐饮浪费
工作的组织领导，确定目标任务，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监
督管理，组织对餐饮浪费情况进行监测、调查、分析和评估，
统筹推进反餐饮浪费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所辖区域内的反餐饮浪
费工作，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反餐饮浪费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将反餐饮浪费纳入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倡导婚丧喜庆节约用餐。

第五条 商务部门应当加强对餐饮行业的管理，在餐饮业
推广普及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服务规范、反
餐饮浪费制度规范。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分餐服务、向社
会公开其反餐饮浪费情况。督促餐饮行业协会落实反餐饮浪费
行业标准、自律公约。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餐饮服务经营者反餐饮浪费
情况的监督，督促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反餐饮浪费措施。

教育部门应当加强学校、幼儿园反餐饮浪费的监督管理工
作，指导建立健全反餐饮浪费制度，督促加强校园食堂管理。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加强合理膳食知识的宣传教育，向社会
公众普及健康膳食知识，倡导树立健康饮食风尚。

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旅游行业反餐饮浪费的监督管理工
作，指导监督旅游行业经营者履行反餐饮浪费行业自律公约。加
强对旅游景区、旅游饭店、民宿、旅行社经营管理人员和导游的
教育培训，促进经营者履行节俭用餐、文明用餐的社会责任。

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督促、检查公共机构反餐饮浪
费工作，建立健全机关食堂反餐饮浪费工作制度，将反餐饮浪费
纳入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考核和节约型机关创建活动。

发改、工信、农业农村、网信等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依法做好反餐饮浪费相关工作。

第六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开展有针对性
的反餐饮浪费宣传教育和志愿服务工作。

餐饮行业协会应当依法制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行业自
律公约，开展反餐饮浪费的培训和指导工作，引导餐饮企业发展
健康、科学、节约型餐饮。

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应当引导消费者形成文明、健康、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习惯。

第七条 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严格执行
公务接待、培训、会议等公务活动用餐管理规定，落实各项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要求。公务活动用餐应当按照快捷、健康、节约的
要求，科学合理安排饭菜数量和用餐方式。

第八条 每年八月第一周为本市反餐饮浪费宣传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反餐饮

浪费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标准、规范和知识的宣传教育，将反餐
饮浪费作为世界粮食日、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的重要内容。

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应当积极开展反餐饮浪费宣传教育和科学普及，引导
全社会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尚，养成勤俭节约、理性
消费的习惯。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
式，开展反餐饮浪费公益宣传，报道成功经验、先进典型，对
餐饮浪费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纳入学生、幼儿
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组织开展相关教育实践活动，培养其勤俭
节约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第九条 鼓励和支持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推进反
餐饮浪费工作，将信息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和现代餐饮管
理相结合，推进智慧食堂、智慧餐厅建设，提高节约用餐管理
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第十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加强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的精细化管理，按需采购，合

理加工；
（二）将节约餐饮、反对浪费纳入从业人员培训内容；

（三）将防止食品浪费理念纳入菜单设计，合理确定数量、分
量，提供小份餐、小量组合等不同规格选择，引导消费者根据用
餐人数理性点餐；

（四）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餐饮浪费提示提醒，在醒目位
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餐饮浪费标识，或者由服务人员提示说明，引
导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

（五）不得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六）引导消费者参与“光盘行动”，提示消费者餐后打包带

走剩余饭菜，并提供打包服务；
（七）提供团体用餐服务的，应当科学设计菜单，合理安排宴

席流程和餐台数量；
（八）提供自助餐服务的，主动告知消费规则和反餐饮浪费

要求，提醒消费者按需、少量、分次取餐；
（九）通过餐饮外卖平台提供服务的，在平台页面上向消费

者提供餐品分量、规格、建议食用人数等信息内容；
（十）法律、法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通过打折、积分、优惠券等

方式引导消费者文明节约用餐。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餐饮企业发展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

送等经营模式，减少原材料浪费。
第十二条 设有食堂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食堂用餐管理制

度，制定、实施防止餐饮浪费措施，加强精细化管理和反餐饮浪
费宣传教育，对餐饮浪费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纠正。

单位食堂应当加强食品采购、储存、加工等环节的管理，建
立健全相关制度，在明显位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食物、杜绝浪费
的标识，提醒适量取餐，对浪费行为予以劝阻。

第十三条 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应当开展用餐巡查监
督，将反餐饮浪费纳入食堂评价体系；在食堂明显位置张贴宣传
标语或者宣传画、摆放提示牌，提醒师生适量点餐；鼓励学生志
愿者开展文明用餐、节约用餐的宣传、引导、监督活动。

教育机构选择委托经营或者校外供餐单位的，应当将反餐
饮浪费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建立健全引进和退出机制。

教育机构食堂或者校外供餐单位应当科学营养配餐、提高
饭菜质量，方便学生选择，减少因个体差异造成的餐饮浪费。

第十四条 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绿色、节俭的消费理

念，外出就餐时应当合理点餐、适量取餐、文明用餐，积极践行
“光盘行动”。

婚丧喜庆等集体用餐的组织者应当合理选择用餐形式、用
餐标准、餐品种类和数量，防止铺张浪费。

第十五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不得
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
者音视频信息，诱导餐饮浪费。

网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
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音视频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
关信息；情节严重的，应当停止提供信息服务。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餐饮浪费行为进行提
醒、劝导，并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接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
当及时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公务活动用餐管理规定，在公务接待、
培训、会议等活动中造成餐饮浪费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未主动对消
费者进行防止餐饮浪费提示提醒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餐饮服务经营者诱导、误导消
费者超量点餐造成明显浪费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设有食堂的单位未制定或者
未实施防止餐饮浪费措施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指定的
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网络
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
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的，由广播电视、网信等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
务、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法律、法规已有
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按照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关于开展2024年度“新时代白城好少年”学习宣传
活动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经充分征求各单位意见，评审组在层层推荐、严格把关的基础上，评选出“新时代白城
好少年”候选人40名，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24年4月2日起4月9日止。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提出意见、反馈问题。联系电话：0436-3216686。
白城市文明办 白城市教育局 共青团白城市委

白城市妇女联合会 白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4年4月1日

白 城 市 反 餐 饮 浪 费 条 例
（2023年10月31日白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24年3月28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白城市反餐饮浪费条例》的决定
（2024年3月28日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白 城 市 第 七 届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公 告
（第13号）

市长杨大勇会见
联通吉林省公司副总经理裴洪利

本报讯（记者姜宁）4月2日，市长杨大勇会见联通
吉林省公司副总经理裴洪利一行，双方就5G信号覆
盖、基础通信业务领域相关事宜进行会谈。

杨大勇对裴洪利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
出，白城风光资源富足，新能源产业领跑全省，希望联

通吉林省公司在白城布局建设更多项目，促进数字技术
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裴洪利表示，将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推动更多合作
项目落地，为白城打造全省西部发展新引擎作贡献。

市政府秘书长孟凡平参加会见。

景 皓 白城市第一中学
辛 蕊 白城毓才实验高中
赵美娜 白城市第一职业高中
宫瑞阳 白城市毓才学校小学部
纪婷宜 白城市第一中学
华可忆 白城市实验高级中学
李 朋 白城市第一中学
白芯睿 白城市毓才学校
戴依辰 白城市洮北区明仁小学
孙 好 白城市第三中学
白子航 白城市第三中学
杨泽逸 白城市洮北区海明小学
张馨然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小学
刘天依 白城市洮北区金祥乡学

校
袁艺庭 白城市洮北区明仁小学
李鸿博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小学
袁 睿 大安市第四中学校
李婉婷 大安市长虹小学校
周新盛 大安市长虹小学校
吴昊胤 大安市长虹小学校
庞宇辰 大安市实验小学校
刘轩烨 大安市实验小学校
赵辰睿 镇赉县新兴小学
白鑫瑶 镇赉县团结小学
刘笑仪 镇赉县蒙古族中学校
袁 淼 镇赉县第四中学
张晨露 镇赉县第二中学

王紫同 镇赉县第二实验小学
校

张云腾 通榆县第九中学校
孔祥听 通榆县第一中学校
韩 皓 通榆县第一小学校
李 琪 通榆县明德小学校
王赫扬 通榆县第四中学校
孙铭洋 通榆县蒙古族学校
房心月 洮南市实验小学
王一菲 洮南市第四小学
郎秋喆 洮南市第一小学
刘彦巡 洮南市第四中学
温婧格 洮南市第七小学
陶建硕 洮南市第八中学

2024年度“新时代白城好少年”候选人公示

2024年度“新时代白城好少年”候选人名单
（40人）

本报讯（白组宣）年初以来，镇赉县深入
落实全国、全省、全市组织部长会议精神，以
聚焦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县域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实施“党建领航”工程、六大专
项行动，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
能，全力提升党建工作整体效能。

开展主题教育“赋能增效”行动。坚持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线，努力在深学、细悟、做实、笃行上下功
夫。巩固主题教育学习成果，健全理论学习长
效机制，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内生
动力。适时启动集中性纪律教育，组织全体党
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纪律规矩特别是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确保与主题教育形成前后篇、
组合拳，更好发挥综合效应。

开展集体经济“提质扩面”行动。深入推
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深化“五星级”乡村党

组织创建、跨区域党建联建、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规范提升活动。实施“红色支部引领红
色产业”模式，力争创办114个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总结推广黑鱼泡村、南岗子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经验做法，打造20个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规范提升村，推动全县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开展村干部队伍提能行动。强化书记领
航党建品牌创建，开展“乡村振兴·书记争
先”活动，优化村党组织书记后备力量，规范
乡村振兴专干培养管理，派强用好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每月制定《村级干事清单》，
提升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能力。

开展报到服务“归巢领航”行动。构建
“百个部门、千名党员”服务社区工作格局，
推动“双报到”活动走深走实。依托“镇赉智
慧治理”微信小程序，推行报到服务线上管

理模式，推动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在职机
关干部线上进平台、线下进社区。

开展党支部“示范创建”行动。深化全省
党支部标准体系（BTX）试点县建设，在全县
常态化开展“35122”主题活动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持续用好周例会制度，按
照“精品打造、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工作
思路，分领域打造机关、农村、社区、两新组
织等75个党支部示范点。

开展党员队伍“培元固本”行动。高
标准落实《关于大力推进全省党员凝心铸
魂素质提升意见》，采取“线上+线下、走
出去+请进来、域内+域外”相结合方式，
有计划、分层次、分领域开展党员集中示
范培训。抓好党员发展工作，完善基层党
组织负责人联系优秀青年制度，提高35岁
以下青年党员发展比例。

镇赉县实施“党建领航”工程
推进基层组织建设提档创优

近年来，随着秸秆养

牛工程的实施，通榆县紧

紧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将

养殖业与种植业有机结合

起来，通过宣传引导、技

术扶持等措施，大力倡导

农业“低碳环保生产”引

导农民使用农家肥。图为

县农夫大田合作社社员驾

驶农机具正在田里施农家

肥。 陈宝林摄


